
股票代码：

603366

股票简称：日出东方 公告编号：临

2013-001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徐新建先生召集主持。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内控规范实施方案》

详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内控规范实施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2013－001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收到福建省

2012

年第三批省级企业

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和福建省财政厅闽经贸计财

[2012]921

号《关于下达

2012

年第

三批省级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 公司产品结构调整项目获福建省

2012

年省级

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

500

万元。

201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收到上述技术改造专项资金

500

万

元，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用途安排使用，该款项将列入公司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浦发银行 股票代码：

600000

编号：临

2013-00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次级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至

12

月

28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

次级债券人民币

120

亿元。债券期限为

15

年，第

10

年末附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债

券为固定利率，票面利率为

5.20%

。 本次次级债券募集的资金将按照有关法规和监管部门

的批准计入公司附属资本。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648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

2012-043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08

］

172

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

作指引》（国科发火［

2008

］

362

号）和《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更名和复审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科

火字［

2011

］

123

号）有关规定，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浙

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和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杭

州大光明通信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等

735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知》（浙科发高

［

2012

］

312

号），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友联化学

"

）已通

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资格有效期

3

年， 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本公司

及友联化学将从

2012

年到

2014

年连续三年按

15%

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并享受国家其

他有关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2013-001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

的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10:30

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际到会并参与表决董事

6

人，通讯表决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

规定，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梅州市联维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事项提供担保的议案》。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8

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2013-002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借款事项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

的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10:30

以现场结合通讯的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际到会并参与表决

董事

6

人，通讯表决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

有关规定，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梅州市联维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事项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梅州市联维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梅州联维亚

"

）为保证公司日常

经理管理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经与王广京先生友好协商，向其借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整，借款

期为七个月，由我公司提供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我《公司章程》之规

定，此担保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梅州市联维亚公司，为本公司拥有

66.84％

股权的控股子公司

,

另梅州市盛德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非关联方

)

持有

33.16%

的股权。梅州市联维亚成立于

2007

年

6

月

23

日，注册住

所：梅州市江南路

56

号综合大楼西侧附楼四楼，法定代表人为王彬，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16

万元，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兴办实业；投资咨询；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等。梅

州市联维亚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为人民币

11,617.19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2,465.37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9,151.8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8.78%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止的

2012

年第三季度，梅州市联维亚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401.46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梅州市联维亚借款伍佰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限为相

关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和审议认为：梅州市联维亚为本公司拥有

66.84％

股权的控股子

公司，此次担保有利于支持其获得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且梅州市联维亚经营情况良好，偿债

能力较强，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8

日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

*ST

锌业 公告编号：

2012-069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发生变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葫芦

岛有色） 通知， 葫芦岛有色的控股股东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葫芦岛有色

51.06%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其控股股东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至此，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

变化如下：

1

、本次股权转让前，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2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葫芦岛有色，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变化

,

公司股

票于

2013

年

1

月

4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12

蒙高路

"

及

"09

宜化债

"

估值调整的公告

2012

年

12

月

31

日，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

持有的

"12

蒙高路

"

（代码：

124002

）及

"09

宜化债

"

（代码：

112019

）收盘价异常。 根据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本公司

相关制度等规定，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起，对本公司旗

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12

蒙高路

"

、

"09

宜化债

"

，均按其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予以估值。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有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自该债券当日交易所收盘价能体

现公允价值特征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咨询有

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284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1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传真形式通

知了全体董事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应为

9

人，实到

9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黄伟中先生召集。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算解散控股子公司亚太特

必克的议案》。

《关于清算解散控股子公司亚太特必克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284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2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清算

解散控股子公司亚太特必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情况概述

杭州亚太特必克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太特必克

"

、

"

合资企业

"

）系浙江亚

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于

2004

年

6

月

24

日成立，注册资本：

350

万美元，营业范围：生产、销售汽车制动系统产品，营业期限：

2004

年

6

月

24

日至

2024

年

6

月

23

日。 目前公司持有其

75%

的股权，株式会社

TBK

（原名：东京部品工业株式会社）持有

其

25%

的股权。 由于业务整合需要，经亚太特必克董事会提议，股东双方通过客观分析一致

同意提前终止亚太特必克的合同、章程，解散合资企业，注销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成立

清算小组，依法进行清算。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清算

解散控股子公司亚太特必克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清算解散事项不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清算解散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清算解散主体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杭州亚太特必克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萧山区蜀山街道沿山村

法定代表人：施正堂

注册资本：

350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制动系统产品；销售：本公司生产产品。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亚太特必克总资产

4334.20

万元，净资产

2542.52

万元，

2012

年

1-9

月份亚太特必克实现营业收入

4023.50

万元，净利润

9.8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清算解散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清算解散完成后，亚太特必克将不再纳入公司会计报表合并范围。 但经股东双方协

商，同意在清算时，亚太特必克的存货、应收款及机器设备以清算过程中双方所决定的价格

由本公司接收；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由本公司接替亚太特必克的生产与经营，并以

"APG"

商标继续生产与销售其产品。 因此此次清算解散事宜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财务状况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

、杭州亚太特必克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3

、股东双方关于解散亚太特必克的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２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６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午

１０

点在公司总部董事长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李久旭主持，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举手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置换水务集团

４．０６％

股权的议案》。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久旭、姚家元、唐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发布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２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７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暨

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置

换水务集团

４．０６％

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以持有的沈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

团”）

４．０６％

股权同关联方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用集团”）持有的沈阳储运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储运集团”）

４０．４３％

股权进行等价置换。 本次置换以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评估机对标的的评估结果作为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置换公用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沈阳供暖集团有限公司）之母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资产置换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１

、交易标的简要财务情况：

经审计置出资产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末

２０１１

年末

资产总额

８５５

，

０２０．８７ ８３５

，

５４１．１１

负债总额

２６５

，

８６５．４１ ２１８

，

７３９．２４

净资产

５８８

，

８４７．２１ ６１６

，

４２９．６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０

，

７７６．３８ ９８

，

９３３．９０

营业利润

－９

，

１９８．３９ －１３

，

７７１．３２

净利润

－９

，

２３８．６６ －１１

，

６７０．４０

经审计置入资产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末

２０１１

年末

资产总额

５６

，

５５８．７１ ５４

，

７４７．２５

负债总额

４

，

７７５．５６ ６

，

２４９．８４

净资产

５１

，

７８３．１５ ４８

，

４９７．４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５

，

２７３．３６ ７

，

９１８．６６

营业利润

－２４．２３ －１３．０７

净利润

－６４．３６ －５８

２

、本次交易对当期损益影响

本次置换对本公司当期业绩、主营业务结构不构成影响。

本次置换的评估、审计报告尚待完善，完善后公司将按照关联交易公告格式详细披露有关

情况。 股东大会通知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１８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５

债券简称：

０８

康美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０

债券简称：

１１

康美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午

１０

时

３０

分在普宁市科技工业园公司中药饮片生产基地综合楼五楼会议室举行。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８５９

，

３５５

，

１５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９．０８

（三）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

１．

本次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召开及表决

３．

本次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４．

本次会议主持人：马兴田先生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９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

议，财务总监、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短

期融资券的议案

８５９

，

３５５

，

０５８ 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１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的李彩霞、陈长惠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四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000591

公告编号：

2012-43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2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

4

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

4

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3

、会议召开情况：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14:30

于公司五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结合的形式。

4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2

人，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3

人， 代表股份

596229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710%

； 现场投票的股东

9

人， 代表股份数

13930138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7231%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5

、会议其他相关情况：会议由董事长王小军先生主持。 到会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既定

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卢勇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13967643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96.15%

。

表决结果：通过

2

、《公司为重庆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136878000

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

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67596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80.61%

，反对票

1626068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9.39%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3

、《公司为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1436376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98.88%

，反对票

1626068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12%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4

、《公司为重庆西部医药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136878000

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

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67596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80.61%

，反对票

1626068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9.39%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5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136878000

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

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67636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80.66%

，反对票

1622063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9.34%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6

、《关于修改

<

公司关于与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涪陵西部医药的议案

>

的议

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136878000

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

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67636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80.66%

，反对票

1622063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9.34%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以上所有议案内容详见

2012

年

12

月

11

日及

2012

年

12

月

14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相关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廖东锋、赵起予以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

,

公司

2012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９５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４

点在龙东商务酒店

２

楼多功能厅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２

人，代表股份

８３０

，

４５９

，

１９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３．６２３３％

。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磊先生主持。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逐项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选举彭望爵先生出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４．

选举佟洁女士出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秦悦民律师、陈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附：表决结果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表决结果

一、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４５９

，

１９２ ８３０

，

３５６

，

７７９ ４１

，

５５４ ６０

，

８５９ ９９．９８７７％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４５９

，

１９２ ８３０

，

３５６

，

７７９ ４１

，

５５４ ６０

，

８５９ ９９．９８７７％

三、关于选举彭望爵先生出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４５９

，

１９２ ８３０

，

３４８

，

７９２ ４１

，

５５４ ６８

，

８４６ ９９．９８６７％

四、关于选举佟洁女士出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４５９

，

１９２ ８３０

，

３４８

，

７９２ ４１

，

５５４ ６８

，

８４６ ９９．９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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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０２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以当面送达和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龙东商务酒店

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彭望爵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同意：

７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调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发生变更，董事会对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

调整后的成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 丁磊（主任委员）、彭望爵、万曾炜、虞锋、史玉柱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史玉柱（主任委员）、丁磊、彭望爵、戴根有、周骏

同意：

７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投资项目实施减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所投资的张江汉世纪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减少出资

９

，

３００

万元。 本次减资为张江汉世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的同

比例减资，减资完成后，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仍将持有张江汉世纪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３０％

的股权。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丁磊、彭望爵回避表决。

同意：

５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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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对投资项目实施减资

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所投资的张江汉世纪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减少出资

９

，

３００

万元。 本次减资为张江汉世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的同比例减资，减资完成后，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仍将持有张江汉世纪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

关联关系：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另一股东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

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张江（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而本次减资事项构成关联关系。

关联人回避事宜： 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按照规

定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交易风险： 本次减资，张江汉世纪将按法律规定在股东决议后在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

于

３０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公告期为

４５

天。 张江汉世纪应向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债权

人清偿了全部债务或提供了相应的担保。 未清偿的债务，由张江汉世纪继续负责清偿，并由公

司股东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提供相应的担保。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浩成”）与上海张

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名“上海张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科投”）、上海万

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城创投”）、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科

投”）、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创投”）共同投资张江汉世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张江汉世纪”）。

张江浩成、张江科投、万城创投、浦东科投、上海科投五方股东拟对张江汉世纪进行同比

例减资，减少注册资本至

６．９

亿元人民币，其中张江浩成减少出资

９

，

３００

万元，减资后各方股

东股权比例不变。

由于本次减资的另一股东方张江科投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张江（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因而本次减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减资事项已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备。

该事项已经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丁磊、彭望爵回避了该事项

的表决。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但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５％

以上。该事项无需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张江科投为公司控股股东

－－

上海张江（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注册资本贰拾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春晓路

４３９

号

２

幢

３０３

室；法定代表人为丁磊。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

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

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经营期限自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起至

２０５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止。

三、共同减资标的基本情况

张江汉世纪注册资本壹拾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春晓路

４３９

号

２

幢

２０３

室，法定代表人为林瓴。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

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

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公司经营期限自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张江汉世纪的股权构成为：张江浩成出资人民币

３

亿元，占

３０％

的股份；张江科投出资人

民币

３

亿元，占

３０％

的股份；万城创投出资

３

亿元，占

３０％

的股份；浦东科投出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占

５％

的股份，上海科投出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占

５％

的股份。 各方股份均无抵押、

质押及限制转让情形。

张江汉世纪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财务状况为：资产总额

１０６

，

４１８．２９

万元、资

产净额

１００

，

２７６．３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的营业收入

１．８０

万元、净利润

８

，

６３８．４２

万元。

张江汉世纪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的财务状况为： 资产总额

１００

，

４３７．５４

万

元、资产净额

９０

，

３３５．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的营业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６

，

２６９．１８

万元。

四、减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张江汉世纪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０

亿元， 减至人民币

６．９

亿元； 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１０

亿

元，减至人民币

６．９

亿元。 其中：张江浩成减少出资

９

，

３００

万元；张江科投公司减少出资

９

，

３００

万元；万城创投减少出资

９

，

３００

万元；上海创投减少出资

１

，

５５０

万元；浦东科投减少出资

１

，

５５０

万元。 股东每减少人民币

１

元注册资本， 张江汉世纪将向该股东支付人民币

１

元的减资

款。

本次减资完成后各方股东在张江汉世纪中出资比例不发生变更。

张江汉世纪将在作出减资决议后，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务清单，在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３０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五、本次减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资张江浩成将回收

９

，

３００

万元投资本金。

张江汉世纪自

２００７

年成立以来，已投资项目

１４

个，投资金额达

７．４５

亿，已基本完成该投

资基金的投资任务。 在张江汉世纪投资的项目中：已上市并完全退出项目

１

个，还有已通过证

监会审核准备公开上市的项目，公司积存大量现金。 按照张江汉世纪《委托投资及管理协议》，

委托投资资金仅限于实施一轮投资，不能循环使用。 因此，张江汉世纪在准确衡量未来资金需

求后，拟通过减资的方式，使得公司股东回收部分投资本金，提高各股东的资金使用效率。

六、本次减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减资，张江汉世纪将按法律规定在股东决议后在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

在报纸上公告，公告期为

４５

天。 张江汉世纪应向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债权人清偿了全

部债务或提供了相应的担保。 未清偿的债务，由张江汉世纪继续负责清偿，并由公司股东在法

律规定的范围内提供相应的担保。

七、本次减资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减资事项已经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回避了该事项的表

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减资已事前认可，认为张江浩成此次对投资项目的减资暨关联交易

是公平、公正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

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

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减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在该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

丁磊、彭望爵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２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同时以相同

对价进行现金减资，并按减资后的现金出资额比例确定股权比例，交易安排是公平、合理的，

未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

１

、张江高科五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会事前认可的声明

３．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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